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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2022 年度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程序 

 

第一步：在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开立账户 

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抵销全国碳市场配额清缴前，应确保已在全

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以下简称自愿减排注登系统，网

址：https://ccer.cets.org.cn）开立登记账户，并在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系统（以下简称自愿减排交易系统，网址：

https://www.ccer.com.cn）开立交易账户。若已在上述两个系统开

立过登记账户和交易账户，补充相关材料后无需重复开立。 

重点排放单位向自愿减排交易系统管理机构（北京绿色交易

所，以下简称交易系统管理机构）提交上述两系统登记账户和交易

账户开立申请材料，申请材料清单及要求见自愿减排交易系统网

站。登记账户开立申请材料由交易系统管理机构初审通过后，提交

至自愿减排注登系统管理机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

合作中心，以下简称注登系统管理机构）复审，复审通过后，由注

登系统管理机构完成登记账户开户。由交易系统管理机构审核通过

交易账户开立申请材料后完成开户。 

第二步：重点排放单位购买 CCER 

重点排放单位通过自愿减排交易系统购买符合配额清缴抵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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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 CCER 后，将 CCER 从自愿减排交易系统划转至其自愿减排注登系

统登记账户下的一般持有账户。相关交易规则及要求见自愿减排交

易系统网站。 

第三步：重点排放单位提交 CCER履约抵销申请 

2023年 8月 14日后，有意愿使用 CCER抵销配额清缴的重点排放

单位，应首先在自愿减排注登系统中发起登记账户与全国碳排放权注

册登记系统（以下简称碳排放权注登系统）登记账户的绑定操作。在

确认自愿减排注登系统一般持有账户中拥有符合抵销配额清缴条

件、相应数量的 CCER后，在自愿减排注登系统发起“全国履约抵销”

操作，自愿减排注登系统将相应 CCER冻结并将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申请抵销量等相关信息同步给碳排放权注登系统。碳排放

权注登系统将所接收到的拟用于履约抵销的 CCER 标记为“待抵销”

状态。 

重点排放单位在碳排放权注登系统中提交履约申请时可自行选

择“待抵销”的 CCER 及对应注销数量，发起“履约清缴”申请，并

线下填写《2021 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

申请表》《2022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抵销配额清缴申

请表》（见附表 1、2，以下简称《申请表》），于 2023年 12月 15日前

向所属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 

第四步：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确认，系统完成相关登记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碳排放权注登系统中，依据上述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的条件进行审核、确认（主要包括重点

排放单位名称、 2021/2022 年度应清缴配额量、申请抵销量、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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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等），并将审核结果反馈至重点排放单位。对审核不通过的，

应一次性告知不符合的相关事项。 

对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履约清缴申请，碳排放权注

登系统将根据审核结果完成CCER抵销配额清缴登记，并由自愿减排注登

系统完成相应注销登记。 

对审核不通过的，重点排放单位根据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反

馈的审核结果，可修改并重新发起相关申请。 

第五步：CCER 抵销配额清缴登记相关信息查询 

重点排放单位可在碳排放权注登系统查询其使用 CCER 抵销配

额清缴登记相关信息，在自愿减排注登系统查询相应 CCER的注销情

况。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通过碳排放权注登系统查询本行政区

域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进行配额清缴抵销的相关信息，在自愿减排

注登系统查询本行政区域重点排放单位相应 CCER的注销情况。 

第六步：履约期结束后碳排放权注登系统中待抵销 CCER强制召回 

对于履约期结束 15 个工作日后，在碳排放权注登系统中仍处于

“待抵销”状态的 CCER，将强制召回至自愿减排注登系统中该重点

排放单位登记账户下的一般持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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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1 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 

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申请表 

 

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

账户 ID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系统账户 ID 
 

2021年应清缴配额量（吨）  申请抵销量（吨）  

CCER 抵销量占应清缴配

额量比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申请配额清缴的 CCER基本信息 

注销量  项目编号  

注销量  项目编号  

注销量  项目编号  

(注：如涉及多个项目来源，可自行加行逐一列明。此栏由生态环境部统一组织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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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XXX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厅（局）： 

我单位申请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_____tCO2e，用于 2021年全国碳市场抵销配额

清缴，抵销比例占我单位 2021年应清缴配额量的_____%。 

我单位知悉 2021、2022 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的相关条件和工

作流程，承诺拟用于配额清缴抵销的 CCER不再用于交易和其他用途。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不包含任何虚假信息或误导性陈述，请予审核。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 2 

 

2022 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 

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申请表 

 

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

账户 ID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系统账户 ID 
 

2022年应清缴配额量（吨）  申请抵销量（吨）  

CCER 抵销量占应清缴配

额量比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申请配额清缴的 CCER基本信息 

注销量  项目编号  

注销量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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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量  项目编号  

(注：如涉及多个项目来源，可自行加行逐一列明。此栏由生态环境部统一组织核验) 

声  明 

 

XXX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厅（局）： 

我单位申请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_____tCO2e，用于 2022年全国碳市场抵销配额

清缴，抵销比例占我单位 2022年应清缴配额量的_____%。 

我单位知悉 2021、2022 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的相关条件和工

作流程，承诺拟用于配额清缴抵销的 CCER不再用于交易和其他用途。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不包含任何虚假信息或误导性陈述，请予审核。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